
獭  江 省 档  案  局

         浙江省档案局关于2OI5年度
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

备市、县(市、区)档案局，省直备单位:

   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2015 年度高级专

业技术资格评审计划的通知》(浙人社发C2015] 54号) 和《浙

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(浙人专C2006] 

351号)、《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高

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管理工作的意见》(浙人社发C2014:113 

号)等文件规定，省档案专业研究馆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和副研究
馆员资格评审委员会拟于2016 年5 月底召开2015 年度评审会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    一、申报条件

    符合《浙江省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条件(试行)》(浙

人社发C2O11)329 号) 和《浙江省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

结合试点工作方案(试行)(浙人社发C2012:117号) 文件规

定的企事业单位和档案局、档案馆在职档案专业技术人员。申报

副研究馆员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需持有有效期内的档案副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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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员业务考试合格证。

    二、申报评审程序

    申报评审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采用网上申报评审系统，网

上申报的同时一并报送纸质材料。

    纸质材料报送: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逐级上报，备市、县(市、

区)的申报材料需经市档案局和人社局审核，省直单位的申报材

料需经其主管部门审核，审核后报送省档案局。对无主管部门企

业的申报人员，可通过其人事代理机构，经市档案局和人社局审

核后报送省档案局。

    网上申报:网上申报材料应随纸质材料一并报送。申报对象
通过"申报服务系统"进行注册填报，经单位审核后按规定流程报

送;市、县(市、区)人社局，省、市主管部门，根据分配的账

号通过"管理服务系统"进行审核后，报送省档案局。具体报送要

求详见附件1、附件2。

    各单位耍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好评审对象的资格审

查申报工作，并将审核意见填入《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

况综合表》。

    三、报送材料要求

     (一)申报对象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止20I6午6月30日。

     (二)迭审材料要求真实规范，书写清晰，手续齐全，装订

戌册，并按规定程序送审。各单位应把好材料审核关，对申报者

的《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》等送审材料应在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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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并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、正确性、完整
性负责。省档案局在评审前，将评审对象基木情况和资格审查情

况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，评前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
     (三)材料中的复印件必须完整、清楚，并由申报单位和省
级主管部门或市档案局、人社局核对原件，签署"核对无误呐字

样，由验证人签名，注明验证时间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     (四)报送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3。按规定的表格式样填报，

相关表格可从省档案局网站(网址:www.z刁da.gov.cn) 下载(点

击"政务公开"+"表格下载"午"职称叼。

     (五)截止时间。备市及省直单位评审材料报送省档案局，
截止时间为20I6午3月底。

    四、论文鉴定

    参加研究馆员评审的需提供具有代表性的3篇论文(或2篇

论文、1木论著)供专家鉴定，参加副研究馆员评审的需提供2

篇论文(或1 木论著)。申报人员的论文鉴定工作由各市档案局

和省直单位统一上报至省档案局，并由省档案局统一组织专家鉴

定(需提供论大复印件备两份或论著两木，论文复印件需含杂志

或著作封面、刊号、目录及所写大章)。上报截止时间为20I6午

1月31 日。

    五、业务面试

    省档案局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研究馆员人员统一组织业

务面试，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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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申报纪律

    根据《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(试行)》(浙

人专(20O6)35I号)规定，对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

申报对象，其申报材料一律予以退回，并从评审次年起3年内不

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已参加评审取得资格的取消其资

格。

附亻七 I·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

      2·各级主管部门网上管理操作办法

      3·申报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有关材料要求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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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

    申报对象注册、填写、上传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规范，否则

ºó¹û×Ô¸º¡£ÍøÉÏÉê±¨¾ßÐÝ³ÌÐòÈçÏÂ:
    一、申报对象从省档案局网站(网址:www.z刁da.gov.cn) T

载相应表格。填写《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》

 (word 电子版)。

    二、申报对象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服务系统

 (ÍøÖ·:http://115.236.191.134:8080/zcss/loginJsp£¬×ÖÄ¸ÎªÐ¡Ð´) 
进行个人申报注册。登录系统后点击"新建职称申报"，填写个人

申报简表，上传填写完整的《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

ºÏ±í¡·( Ðè×ª»»ÎªPDF ¸ñÊ½)¡¢ÆäËû¸½¼þ²ÄÁÏºÍ¸öÈËÃâ¹ÚÕÕÆ¬(jpg 
格式，不大于300x420 像素，不小于200x280 像素，照片大件大
Ð¡²»³¬¹ý 50KB)£¬µã»÷"±£´æ"¡£ÌîÐ´Íê³ÉºóÔÚ"ÔÚ±¨Ö°³Æ¹ÜÀí"
中点击呻报者姓名"，在弹出的"综合表"页面中打印含水印的

 《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》。

    三、将含水印的纸质材料交给所在单位。单位对纸质材料进

行审核，并对规定的内容进行公示。

    四、选择申报材料报送单位。申报者个人登录系统后点击"报

送单位设置"，在右侧的界面中点击"选择框"，从弹出的树形列

.. ? 



表中选择材料的报送单位，县(市、区)申报对象选择县(市、

区)人社局，市属单位申报对象选择市档案局，省属单位申报对

象选择单位主管部门，然后点击"确定"。

    五、公示无异议后，申报者个人将电子材料直接网上报送到

已设置的"报送单位"，所在单位将纸质材料报送到上级管理单

位。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的内容必须一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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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主管部门网上管理操作办法

    县级人社部门、市档案局和人社部门、省直单位主管部门需

按照统一分配的账号，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

统，对申报对象的信息进行审核;其他相关部门直接对纸质材料

½øÐÐÉóºË¡£¾ßÌåÉóºË°ì·¨ÈçÏÂ:
    一、纸质和电子申报材料审核报送办法

     (一)县(市、区)属单位。申报对象的纸质材料经单位初

审后提交到县(市、区)主管部门，经县(市、区)主管部门审

核后提交到当地人社部门;电子申报材料由申报对象直接报送至

当地人社部门。县(市、区)人社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

资格管理服务系统，接收个人网上报送的申报材料，对申报对象

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签署审核意见后报送到市档案局。市档案局登

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统，接收县(市、区)人

社部门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，审核汇总后与纸质材料一起报送市

人社部门进行资格审查。市人社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

格管理服务系统，接收市档案局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，对申报对

象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后将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一起提交到省

档案局。
     (二)市属单位。申报对象的纸质申报材料经单位初审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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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到单位主管部门，并经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提交到市档案

局;电子申报材料由申报对象直接报送到市档案局。市档案局登

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统，接收申报信息，审核

汇总后与纸质材料一起报送当地人社部门进行资格审查。市人社

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统，接收市档案局

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，对申报对象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后将电子

材料与纸质材料一起提交到省档案局。

     (三)省直单位。申报对象的纸质申报材料经单位初审后提

交到主管部门，省级主管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

服务系统，审核木单位及下属单位申报人员材料，同时审核纸质

申报材料，审核完毕后报送到省档案局。

     (四)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、民营企业中人事档案关系
委托人才交流中心代理的，应通过人才交流中心申报，人事档案

关系未委托人才交流中心代理的，按属地管理原则直接向当地人

力社保部门申报。
    二、网上审核操作办法

     (一)县(市、区)级人社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

格管理服务系统，点击"待接收申报材料/个人报送材料"，审核

并接受由申报对象提交的材料。然后点击"待处理申报材料/待审

批材料"，对申报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;最后

点击"待处理申报材料/待报送材料"，将经审核的电子申报材料

提交到市档案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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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二)市档案局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

统，接收县(市、区)人社部门提交的和市直属单位申报对象网

上报送的电子申报材料。然后点击"待处理申报材料/待审批材

料"，对申报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;最后点击"待

处理申报材料/待报送材料"，将经审核的电子申报材料提交到市

人社部门。市人社部门参照上述程序审批后，将选中的申报材料

通过"网上迭旷提交到省档案局。

     (三)省直单位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管理服务系

统，点击"待接收申报材料/个人报送材料"，审核并接受由申报

对象提交的材料。然后点击"待处理申报材料/待审批材料"，对
申报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;最后点击"待处理

申报材料/待报送材料"，将选中的申报材料通过啊上送旷提交

到省档案局。
    三、审核注意事项

    各级主管部门在审核电子材料过程申应注意与纸质材料的

比照核对，注意申报对象基木信息的一致性、准确性和网上照片

的清晰程度，尤其是综合表、评审表和花名册中妒现从事专业"

应完全一致。对不符合报送程序和要求的电子材料一律不予接

受，并及时反馈下一级报送单位和申报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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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有关材料要求

    一、市、省直单位报送材料

     (一)市、省直单位人事职政部门出具的评审委托书I份(无

归口省级主管部门的单位由其人事代理机构委托)。
     (二)《推荐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花名册》(以下简称

 《花名册》)l份，同时提供Excel 格式电子文档。

    二、评审对象报送材料

     (一)评审人员材料清单I份，如分装多份资料袋的，每袋

面上需贴袋内资料清单。
     (二)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(需贴照片)一式3份。

     ( 三) 《推荐档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》(以下
¼ò³Æ¡¶×ÛºÏ±í¡·£¬±ØÐëº¬Ë®Ó¡£¬ÓÃA3 Ö½´òÓ¡)Ò»Ê½25 ·Ýh 

     ( 四)近期免冠自底2 寸正面彩照I张，背面写上单位、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，并置于信封内贴在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封

面上。

     (五)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其实性保证书》1份。

     (六)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I份。

     (七)申报对象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、《教育部学

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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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(港澳台)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《国外

 (港澳台)学历学位认证书》、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、聘任证

书、荣誉证书及获奖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备I份，集体项目须提
供木人系主要贡献者依据。

     (八)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证书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
书原件及复印件备I份;如符合免试或符合外语不作为必要条件

的，需填报《外语免试(或不作为必要条件)审核表》、《计算机

应用能力免试审核表》，经单位和市(厅、局、总公司)人事部
门审核盖章。

     (九)当地人社部门出具的近3年《墓木养老保险参保缴费

证明》，未参加基木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对象提供签订的《事业

单位聘用合同》。

     (十)继续教育证明，或全省档案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研修班

证明等。

     (十一)从事现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工作总结I份。

     (十二)任期考核材料(或近3午年度考核材料)I套。

     (十三)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著作、论文、项目可行性研究设
计报告、成果鉴定材料复印件1套。论文复印件需含杂志(著作)

封面、刊号、目录及所写文章。

     (十四)破格晋升人员需填写《破格推荐档案高级专业技术

资格审批表》(以下简称《破格表》)一式25份，市、省直单位

人事职政部门需填写审核意见，注明符合破格条件的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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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材料装订要求

    除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、《综合表》和不便装订的书、原

件外，其他材料装订成册，并编制目录，附在材料前面。

    四、填写注意事项

     《花名册》和《综合表》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填写，要求清楚、

详细，内容超出表格的，可另附页。

     (一)身份证号码:资格证书制作系统中作为身份的识别字

段，请务必准确填写。

     C二)工作单位:务必要完整准确，与单位图章一致。
     (三)单位性质:统一按下列分类填写:"监督管理类事业"、

"社会公益类事业"、"生产经营类事业"、"申介服务类事业"、旧
有企业"、"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"、"外商投资企业"、"港澳台

投资企业"、"其它类企业"。尽可能不要填其它类，如确耍填其

它类，需在备注栏说明情况。
     (四)主管部门:填写单位的主管部门名称。县(市、区)

的，填"xx县(市、E) xx局";省级的，填"xx厅(局) "。

     (五)从事专业:指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时所从事的专业，

通过后与资格证书上"专业名称"栏对应，应完整准确填写。
     (六)学历:指最高学历。

     (七)花名册上"出生年H"、"取得时M"、"聘任时汗等栏

目，时间填写格式统一填"xxxx午xxH"，如2015 午12月。

     (八)专业工作年限:指从事档案专业技木工作的年限，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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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实足年限，计算到20I6午6月30日。

     (九)外语和计算机成绩:填合格、省线合格;符合免试的

填年龄免试、译著免试、专业毕业、乡企人员、博士免试等;符
合不作为必备条件人员的，填"不作必备条件"。

     (十)单位考核情况:指任期内考核情况，至少含近3午考

核情况;《综合表》、《花名册》需逐年填写考核结果。
     (十一)《破格表》和《综合表》铲符合破格条件"栏必须

详细填写符合各条破格条件的依据和理曲 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

并由市、省直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填写审核意见。《花名册》上"符
合破格条件情况"栏需填写符合破格条件的具体条款。

一@13 一



抄送:各市、县(市、区)人力社保局
浙江省档案局办公室 2015 年12 月18 日印发


